Papacy 教宗權制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的教會憲章宣告說︰「作為彼得繼承人的羅馬教宗，是主教與廣大信眾合一、恆久又可見的源頭與根基」（Lumen Gentium, 23）。「教宗」一詞源自拉丁文和希臘文的papa（s）， 意思是父親；教宗權制則是教會的一種制度，原意是透過一個可見的權柄，使教會種種職分有一種內在的聯繫和統一，進而保存使徒的信息及使命，和大公或普世的身分。近代合一運動便集中注意力在這方面，看能否為教會發展出這類性質的制度。
早期教會傾向把教會的權柄賦予某些地區，如亞歷山太（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115,Name=Alexandrian School}）*和安提阿（Antioch{\LinkToBook:TopicID=141,Name=Antiochene School 安提阿學派}）*，他們認為那裡的主教擁有特別的地位。其實決定他們之重要性的，是他們有使徒之見證及使命的角色，這看法在羅馬的教會尤為明顯；他們認為彼得與保羅都是在那裡殉道的，這兩位使徒正好代表猶太人及外邦人的宣教使命，而他們的見證，又是以殉道的偉大精神來表達。毌怪乎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*會說，羅馬教會具有「更強的起源」，其他教會應該順服她（Against Heresies, III.3.3）。這對眾教會在451年迦克墩會議（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*接受教宗利奧一世〔Pope Leo I，參大利奧（Leo the Great{\LinkToBook:TopicID=716,Name=Leo the Great}）*〕論到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的信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。當然，羅馬城在政治所占的位置，亦增加了當地主教的重要性。
天主教會認為教宗權的依據是有關彼得的經文（太十六18、19；路二十二31、32；約二十一15～17）；這樣宣告始自第三世紀。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*可能曾用過「你是彼得」一語來指羅馬崇高的地位；但後來的教會領袖（包括奧古斯丁，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*）就比較遲疑了，他們反而喜愛引用路加經文中「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」這句話。有人這樣比喻說，彼得與眾使徒的關係，正如羅馬主教與其他主教的關係，而彼得的職分是一種事奉（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）*的職分，不是管轄。最早期的基督教群體，顯然視彼得在使徒中居首位，他是第一個被耶穌呼召（太四18、19），在使徒的排名榜上常占鰲頭（太十2），首先承認耶穌為彌賽亞（太十六16），首先看見復活的主（林前十五5），亦是第一個去宣講福音的（徒二14）。但彼得亦有做錯事的時候，需要責備（加二11）。承認彼得之職分的重要，與宣稱羅馬主教皆為他的繼承者，兩件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。今天天主教神學家似乎較以往少強調彼得經文，但他們仍然強調彼得的職分十分重要。
自教宗制實行的初期起，就不斷增加政治權力和屬靈要求。羅馬教廷慢慢染上皇室浮誇的習氣，皇室與平信徒領袖和羅馬教宗之間的關係亦緊張起來。貴格利七世（Gregory VII, 1073～85）為教會贏得一場勝仗，就是教會委任聖職時不需平信徒（包括皇帝）的批准，這是引致德國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諾撒（Canossa, 1077）屈服認錯的原因。他曾宣稱自己對整個西方基督教界具有完全的屬地權力；無論怎樣，衝突有增無已。
鮑尼法斯八世（Boniface VIII, 1294～1303）在1300年命人在他前面攜帶兩把利劍，代表著他屬世和屬靈的權力。他發表「一聖教諭」（Unam Sanctam, 1302），認為「一聖大公使徒教會」之外，是無救恩亦無罪得赦免；他還說，屬世權柄應隸屬教宗以及教會屬靈權柄之下，而教會即彼得及其繼承者帶領的羅馬教會。這個說法明顯地把東方的希臘教會拒諸門外（東西方教會是在十一世紀分裂的）。所有這些做法，與早期的羅馬教會相距甚遠。直到十九世紀，教宗盡失教宗領土（1870），僅留梵諦岡，羅馬教廷所謂的屬世權力這概念才算是完全埋葬，避免了爭權而分化教會。
羅馬主教的屬靈權柄成了十五世紀大公會議主要爭辯的中心。當有兩個或以上的教宗都宣稱他們才是正式的教宗，最終解決之道就似乎是在大公會議了；但誰的權力才是最高的呢？是教宗還是大公會議？681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（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）不是把翁諾里一世（Honorius I）判為異端嗎？不過佛羅倫斯會議（Council of Florence, 1438～45）終於判定教宗權柄是凌駕議會，推翻了大約三十年前康士坦斯會議（Council of Constance）的議決。
這種權力之爭造成的不愉快局面，在法國是非常明顯的。自十三世紀，法國教會一直存在著一股獨立的精神。他們的加利亞主義（Gallicanism，即教會獨立說）力主法國教會要脫離羅馬教宗的轄制。加利亞信經（Gallican Articles, 1682）重新肯定議會的權力高於教宗，因此是重申康士坦斯會議的決定。他們亦重申教宗的判決不是不可推翻的，一切有待教會議會作最後決定。很多支持楊森主義（Janse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51,Name=Jansenism}）*者更提到將來議會的功用，為「獨子」教諭（Unigenitus, 1713）所定罪。加利亞信經還否認教宗的權力可伸展到屬世的領域，他也不能叫人民不服從他們屬世的領袖。
像加利亞主義一類的運動不斷興起，終於引發一個反動，稱作越山主義（Ultramont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89,Name=Ultramontanism}）*。很多團體想脫離羅馬教廷，加上他們近乎異端的言行好像愈來愈失控，使得不少人要求賦予更大權力給教廷來處理這些事情。法國大革命（1789）之後所引發出來的反教及自由運動，到十七世紀達至頂；越山主義的高潮則是在梵諦岡第一次會議宣告教宗無誤（1870）。比約九世（Pius IX, 1846～78）首次賦予教皇親切個人的形象，影響至今；但反對這樣高舉教宗權力的人亦很多，當時在議會內的爭辯是相當激烈的。
梵諦岡第一次會議宣告，教宗對整個教會就信仰與道德問題所作出的宣布，是絕對無誤的。這條教諭有很多權限條款寫在裡面，以致人幾乎不可能判斷哪些教宗宣布的原意是無誤的。惟一能滿足所有條款的教義，就是童貞女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*無玷受孕（1854），和身體升天（1950）。二者都沒有聖經根據或歷史先例，而且也說不上是緊迫到一個地步不能等候教會議會的裁決。梵諦岡會議常用彼得繼承者之「神聖權利」一語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，今天仍是眾說紛紜。他們又認為教宗具有普世裁決權。後來意大利軍攻陷羅馬，梵諦岡第一次會議就突然終止了，不能再釐定主教的角色。
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並沒有推翻第一次會議的議決，但他們強調的不是教宗，而是整個主教院的地位，且稱教宗為「同輩中居首位者」（參主教團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，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294,Name=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}*）。教宗是與其他主教同工，也是他們的發言人，但教宗不是獨斷獨行的。是在這意義之下，教宗是信仰與生活的中心。對非天主教徒來說，最大的問題仍是那些沒有聖經支持的教宗特權，教宗權制在理想和實際執行時的差別，以及一個人如何有能力在普世教會擔上這樣重大的角色，這樣做對教會是否真的有益等疑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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